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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0年 1月，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我公司”）委托乌鲁

木齐湘永丽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评单位”）承担了“乌苏市明源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利用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我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规定，于 2020年 1月 22日-2020年 2月 4日在乌苏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

首次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首次公示期满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及反馈。本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0年 6月 8日-2020年 6月 19日

在乌苏市人民政府网站，塔城日报、乌苏工业园区公示栏同步公开征求意见稿全本及

相关信息，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第二次公示期

满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及反馈。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须向公众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我公司

于 2020年 1月 22日-2020年 2月 4日在乌苏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乌苏市明源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利用项目》的首次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

公示，公开内容及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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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50万吨/年劣质重油深加工处理项目变

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

2016年，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在乌苏化工园区投资建设了 50万吨/年劣

质重油深加工处理项目，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部分设施的建设，由于企业发展需要，对

部分工艺进行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

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对该项目进行重新报批，并进行该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征求广大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材料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劣质重油深加工处理项目变更

项目性质：新建

工程内容：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目前已建成了办公楼、职工宿舍、库房、

操作室、锅炉房、罐区和预处理装置等设施，在原劣质重油深加工处理工艺基础上，

变更内容主要包括：(1)增加预处理分馏装置，(2)原硫氢化钠回收装置变更为硫回收装

置，(3)增加改性沥青装置。项目总投资 166376万元。

二、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稷学

联系电话：18609927938

电子邮箱：465087568@qq.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乌鲁木齐湘永丽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调查表网络链接地址：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本项目有环境保护方面意见的，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

书面意见。请留下您的姓名及基本情况(单位或住址、文化程度、职业、联系方式等)，

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

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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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公开

乌苏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zd.cj.cn/a/zddt/）作为乌苏市最主要的互联网政务网站，

由乌苏市人民政府开办，具有广泛性和可信度，在此网站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网络信息公开时间为 2020年 1月 22日-2020年 2月 4日，公示网址为：

http://www.xjws.gov.cn/zwdt/ggtz/content_57535

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网上公示截屏如图 2-1所示。

图 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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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相关规定，须向公众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我公司

在环评单位编制完成《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0年 6月 8日-2020年 6月 19日在乌苏市

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并在塔城日报、乌苏工业园区政府公示栏同步

公开公示了《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利用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及相关信息，征求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和建议，公示时限为 10个工作日。本次公示的征求意见稿为内容完整的环境影响报告

书，公示内容及时限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http://newfile.123jcb.com/reports/%E4%B9%8C%E8%8B%8F%E5%B8%82%E6%98%8E

%E6%BA%90%E7%9F%B3%E5%8C%9650%E4%B8%87%E5%90%A8%E5%B9%B4%E5%8A%A3%E8%B4%A8

%E9%87%8D%E6%B2%B9%E6%B7%B1%E5%8A%A0%E5%B7%A5%E5%8F%98%E6%9B%B4%E9%A1%B9%E

7%9B%AE%E5%85%AC%E5%8F%82%E5%BE%81%E6%B1%82%E6%84%8F%E8%A7%81.rar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现场查阅，公众可前往我公司查阅纸质报告

书，地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北路 499号新疆大学信息技术创新园 411室，查

阅联系人：屈建平，联系电话：1357921606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所在地塔城地区人民群众以及其他关心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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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www.btnsss.gov.cn/wcm.files/upload/CMSBTSSS/201902/201902180606024.

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

电子邮件：465087568@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 10个工作日，起止时间为 2020年 6月 8日至 2020年

6月 19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乌苏市人民政府网站为当地最有发言权和可信度的网站之一，因此在此网站公示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时间为 2020年 6月 8日-2020年 6月 19日，公示网

址为：

http://www.xjws.gov.cn/zwdt/ggtz/content_62435

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网上公示截屏如图 3-1所示。

http://www.btnsss.gov.cn/wcm.files/upload/CMSBTSSS/201902/201902180606024.docx
http://www.btnsss.gov.cn/wcm.files/upload/CMSBTSSS/201902/201902180606024.docx


7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0年 6月 3日和 2020年 6月 12日分别在塔城日报进行了两次信

息公开。塔城日报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本次选择塔城日报进行信息公开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报纸公开照片如下：



8

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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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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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告

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调查在项目建设地，乌苏工业园区管委会公示栏

（乌苏市东郊八十四户乡政府办公楼）张贴第二次公示，张贴的时间为 2020年 6月 3

日-6月 12日，持续公开 10个工作日。项目公示选择在项目所在地乌苏工业园区管委

会门口，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图 3-4 乌苏工业园区管委会公告栏公示照片

图 3-5 乌苏工业园区管委会公告栏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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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环评单位设置了《乌苏市明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0万吨/年废油资源化再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报告查阅点，在 2020年 6月 3日-2020

年 6月 12日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前来查阅纸质版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在公参调查期间未收到与本环评相关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在公参调查期间未收到与本环评相关的意见。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在公参调查期间未收到与本环评相关的意见。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0年 6月 21

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截图见图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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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项目拟报批公示截图

5.2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环

评宝：http://www.huanpingbao.cn/jcb-portal/publicity/publicity_detail?id=9294）公开了该

项目的拟报批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此次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

令第 4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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